國立臺中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研究生研究室管理辦法

第1條 為管理及維護研究生研究室之使用與環境，確保研究室之正常使用，特訂定「國立臺中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研究生研究室管理辦法」。
第2條 研究室僅供本系在學之碩士班研究生使用，其內部空間及設備由系辦公室統籌管理。
第3條 研究室全日開放，並設有門禁系統，研究生入學時開通門禁權限，使用學生證感應進出，如有不再使用研究室之因素（如畢業、休學等）將解除門禁權限，不得再進入。
第4條 空間使用規範
（1） 研究室作為研究生自習、研討課業之用，不得違反國家法令、校規、妨害公序良俗或損害校譽。
　　　　（二）為維護環境安全與清潔嚴禁於室內炊煮、躺臥、吸菸、嚼檳榔、賭博等，並嚴禁攜帶或儲放危險物品、酒精性飲料、違禁品、寵物等。
　　　　（三）應保持安靜，不得喧嘩，或作其他有礙他人使用之事。
　　　　（四）應善用研究室，勿長期閒置或僅用以堆放物品。
　　　　（五）研究生於使用期滿前，需騰空研究室座位，並於打掃清理後，方可辦理離校手續。
　　　　（六）使用者應共負節約能源之責，研究室內若已無人使用，最後離開者應負責關閉所有電源。
第5條 設備使用規範
（1） 系上配發之電腦，使用者為設備保管人，若因設備保管人疏忽導致零件遺失損壞，保管人需負連帶賠償責任。
（2） 研究室內系上設備，請勿私自拆卸、移動或變更，如有特殊需求或設備有異常現象時，請立即通報系辦。
（3） 研究生使用期滿前需辦理設備歸還，並將電腦之個人檔案及開機密碼移除，並由系辦人員辦理點交，方可辦理離校手續。
（4） 請按照分配之網路IP設定，勿任意設定，以免IP衝突。
（5） 尊重智慧財產權，請勿使用來歷不明之非法軟體，電腦定期掃毒，並進行安全性更新，如有違法情事，應自負相關法律責任。
第6條 使用者如違反上述規範，視情節輕重由本系系主任決定後依法規處理。
第7條 本管理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施行，修正時亦同。

